附件1

“精英杯”篮球赛精神文明奖、优秀组织奖评选办法

一、评选对象：各参赛学院

二、评选标准：

（一）精神文明奖：

评选要求：

1.球员服装整齐，精神面貌饱满，积极参加比赛。（10分）

2.球员及观众遵守入退场时间。（10分）

3.球员遵守比赛规则，遵守赛会一切规章制度。（20分）

4.球员及观众应尊重裁判，尊重对方球员，文明礼貌。（20分）

5.球员发扬体育精神，不打假球，不故意伤害对方球员，不消极比赛。（20分）

6.观众热情，口号一致、响亮，气氛活跃。（10分）

7.观众及球员保持场内清洁及秩序。（10分）

（二）优秀组织奖：

评选要求：

1.学院宣传到位，积极参赛，报名及时，赛前训练准备充分。（20分）

2.学院有专人负责比赛工作，积极配合组委会各项工作，保证组织工作充分有序。（30分）

3.领队准时参加组委会召开的各项工作会议，并及时落实到位。（30分）

4.学院按时有秩序地组织球员及观众参加开闭幕式、各场比赛。（20分）

三、评选办法：

由校学生会体育部部长任组长，副部长任副组长，各学院体育部部长为组员组成评审组，按评选标准评比，若有严重违反比赛规则及安全条例的学院，取消“精神文明奖”及“优秀组织奖”的评选资格。

